


 

    

內 政 部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

景特定區計畫（部分景觀保護區為鐵路用地）

（配合宜蘭線 K48+661~738 邊坡防護網固定

工程）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 

擬 定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內政部 

都市計畫草案辦

理公開展覽前應

行注意事項之座

談會或公聽會辦

理 情 形 

第一次公聽會:於 112 年 8 月 17 日上午 10
時整假宜蘭縣頭城鎮公所第 2 會議室舉辦

說明會 
第二次公聽會:於 112 年 9 月 15 日上午 10
時整假宜蘭縣頭城鎮公所第 2 會議室舉辦

說明會 
自擬細部計畫或

申請變更都市計

畫之機關名稱或

土地權利關係人

姓 名 

國營臺灣鐵路股份有限公司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起 訖 日 期 

公 開

展 覽
 

公 開

說明會
 

人民團體對本案

之 反 映 意 見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都市計畫委員會 
審 核 結 果 

部 級  



 

   I 

目錄 

壹、計畫緣起 ........................................................................................ 1 

貳、法令依據 ........................................................................................ 2 

參、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 3 

肆、變更計畫位置及環境現況 ............................................................ 9 

伍、工程概述 ...................................................................................... 16 

陸、變更理由及內容 .......................................................................... 19 

柒、實施進度及經費 .......................................................................... 25 
 

附錄一、都市計畫個案變更認定函 

附錄二、相關文件影本 

附錄三、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文件 

附錄四、變更範圍土地清冊、登記簿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 

附件五、公聽會相關資料 

  



 

   II 

圖目錄 

圖 1 現行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 6 

圖 2 計畫位置示意圖（一） ............................................................................ 10 

圖 3 計畫位置示意圖（二） ............................................................................ 11 

圖 4 計畫範圍地籍圖與權屬分布圖 ................................................................ 12 

圖 5 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 ............................................................................ 13 

圖 6 環境現況示意圖 ........................................................................................ 15 

圖 7  擋土設施示意圖 ........................................................................................ 17 

圖 8  全區設施配置示意圖 ................................................................................ 18 

圖 9  變更計畫示意圖 ........................................................................................ 23 

圖 10 變更後計畫示意圖 .................................................................................... 24 

 

  



 

   III 

表目錄 

表 1  現行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

面積分配表 .................................................................................................. 7 

表 2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 9 

表 3  變更內容明細表 ........................................................................................ 20 

表 4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對照 ............................................................................ 21 

表 5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 25 

 



 

1 

壹、計畫緣起 

「鐵路行車安全改善計畫」係依國營臺灣鐵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臺鐵公司）「20 年臺鐵中長程建設及營運策略報告書」所建議之行動計畫，

針對都市發展、社會經濟及自然環境之變遷，考量期程及急迫性所提出

104‐109 年優先推動之工作，計畫主要內容涵蓋：一、提升鐵路營運安全，

減少列車運行之突發事故，二、配合水患治理計畫，更新及改善臺鐵公司

橋梁設備，配合政府推動「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主動檢討所屬之鐵

路橋梁，三、面對極端氣候之威脅，及早設置因應措施及預警設備，四、

搭配臺鐵長期計畫，逐步提升臺鐵公司運量，響應節能減碳政策，等重要

執行內容。藉以就其現有基礎建設，因應社會成長與環境變遷，加強安全

防護與防災措施，以期提升綠色運具運輸效能，建構臺鐵公司便捷之大眾

運輸網，並確保鐵路運輸之安全性與友善性。本計畫經行政院 103 年 10 月

14 日院臺交字第 1030058414 號函核定，並於 111 年 9 月 28 日院臺交字

第 1110028568 號函同意原核定計畫展延至 113 年（詳附錄二）。 

本計畫「宜蘭線 K48+661~738 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為延續「鐵路行

車安全改善計畫」之計畫精神，以及配合 110 年 7 月 21 日交通部技監視

察「東線列車降速運轉 20 地點」指示辦理，經勘查宜蘭線 K48+700 處上

邊坡，有裸露厚砂岩之節理明顯不連續，並有石塊易掉落之虞，為提升邊

坡安全性，計畫設置防落石網及防落石柵等設施，以維護鐵路行車安全並

避免重大災害發生。 

因本計畫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之範圍座落於景觀保護區內，須辦理都

市計畫變更以符使用。另鑑於臺鐵公司宜蘭線瑞芳、猴硐間鐵路於 109 年

曾發生大面積崩塌覆蓋鐵道事件，考量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程無法適時因

應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的急迫性，爰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以個案變更方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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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令依據 

本計畫法令依據係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辦理個

案變更都市計畫，詳附錄一。相關法令說明如下：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都市計畫之變更，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機

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更。 

 



3 

參、現行都市計畫概述 

一、地理位置 

本計畫區位於台灣東北方，東鄰鼻頭角至三貂角連線及太平洋沿線，

西以明顯適當之山脊線為界，北至東海，南至宜蘭縣頭城都市計畫界，

包括原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原大溪海岸風景特定區及原頭城濱海風

景特定區。 

二、發布實施經過 

（一）民國 71 年公告實施「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 

（二）民國 74 年將「大溪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及「頭城濱海風景特

定區計畫」併入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並於民國 80 年公告實施。 

（三）民國 89 年公告實施「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

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四）民國 106 年公告實施「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

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以分階段方式發布實施。

第一階段計畫書圖，宜蘭縣轄於 106 年 4 月 5 日發布實施，新北

市轄於 106 年 4 月 7 日發布實施；第二階段於宜蘭縣轄 106 年 11

月 22 日發布實施，新北市轄於 106 年 11 月 30 日發布實施。 

（五）民國 107 年公告實施「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

風景特定區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及書圖不符專案通盤檢討）」案。 

（六）民國 111 年公告實施「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

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本案公告實

施後至今有 2 案計畫發布實施如下： 

1.民國 111 年 5 月公告實施「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

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宜蘭縣頭城鎮

大里段 1110 地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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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國 113 年 10 月公告實施「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

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一般保護區為鐵路用地）

（配合宜蘭線福隆石城 K32＋234～K32＋900 地錨邊坡改善工

程）」案、「變更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福隆地區）細部計畫（部

分農業區、一般保護區為鐵路用地）（配合宜蘭線福隆石城 K32

＋234～K32＋900 地錨邊坡改善工程）」案。 

三、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台灣東北方，東鄰鼻頭角至三貂角連線及太平洋沿線，

西以明顯適當之山脊線為界，北至東海，南至宜蘭縣頭城都市計畫界，

包括原東北角海岸風景特定區、原大溪海岸風景特定區及原頭城濱海風

景特定區，澳底都市計畫區則不列入本計畫範圍，本計畫行政轄區屬於

新北市瑞芳區、貢寮區及宜蘭縣頭城鎮，詳圖 1，計畫面積共 13,511.81

公頃。 

四、計畫年期 

現行計畫以 110 年為計畫目標年、公共設施計畫目標年為 125 年。 

五、計畫人口及密度 

現行計畫人口為 37,000 人，計畫居住密度每公頃 350 人〔計畫人

口÷（住宅區+商業區）面積，但商業區面積以 80%之面積估算〕。 

六、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現行計畫共劃設 28 種使用分區，經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後，

面積共計 12,496.90 公頃，包含住宅區、別墅區、商業區、生態保護區、

地質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海域資源保護區、保護區、一般保護區、水

產養殖區、農業區、青年活動中心區、露營區、遊樂區、旅館區、自來

水事業專用區、宗教保存區、第一種宗教專用區、第二種宗教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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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宗教專用區、遊艇港專用區、海濱浴場區、河川區、加油站專用

區、森林遊憩區、一般遊憩區、海濱遊憩區及旅遊服務中心區，詳表 1。 

七、公共設施計畫 

現行計畫經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檢後共劃設 22 種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共計 1,014.91 公頃，包含旅遊服務中心用地、停車場用地、廣場用

地、廣場兼停車場用地、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學校用地（兼供文教社

教使用）、港埠用地、加油站用地、墓地、綠地用地、綠地用地（兼供沉

砂池使用）、污水處理場用地（兼垃圾處理場）、環保設施用地、核能電

廠用地、電路鐵塔用地、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河道用地、

鐵路用地、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及道路用地，詳表 1。 

八、交通系統計畫 

（一）公路 

聯外道路二條，一條為台 2 號省道，計畫寬度 25 公尺，北連基

隆，南往頭城；另一條為 102 號縣道，計畫寬度 15 公尺，西通雙溪，

餘為次要道路及服務道路，道路面積共計 168.64 公頃。 

（二）鐵路 

本計畫區內有宜蘭縣鐵路經過，北往八堵，南至頭城，鐵路用地

面積共計 84.68 公頃。 

 



 

6 

 

圖 1 現行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書（111 年 11 月）及歷次個案變更書，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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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行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

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ha）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土地使

用分區 

住宅區 

甲種建築區 18.59 0.14 1.38

乙種建築區 79.68 0.59 5.91

住宅區 2.23 0.02 0.17

小計 100.50 0.75 7.45

別墅區 10.29 0.08 0.76

商業區 9.72 0.07 0.72

生態保護區 30.39 0.22 -

地質保護區 257.57 1.91 -

景觀保護區 1,147.64 8.49 -

海域資源保護區 4,305.96 31.87 -

一般保護區 5,478.02 40.54 -

保護區 8.82 0.07 -

水產養殖區 28.83 0.21 -

農業區 563.80 4.17 -

青年活動中心區 19.48 0.14 1.44

露營區 30.13 0.22 2.23

遊樂區 190.21 1.41 -

旅館區 

甲種旅館區 9.41 0.07 0.70

乙種旅館區 24.24 0.18 1.80

丁種旅館區 4.48 0.03 0.33

小計 38.13 0.28 2.83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0.18 0.00 0.01

宗教保存區 2.17 0.02 0.16

第一種宗教專用區 1.12 0.01 0.08

第二種宗教專用區 44.81 0.33 3.32

第三種宗教專用區 8.95 0.07 0.66

遊艇港專用區 24.21 0.18 1.80

海濱浴場區 42.20 0.31 3.13

河川區 92.59 0.69 -

加油站專用區 0.58 0.00 0.04

森林遊憩區 17.38 0.13 -

一般遊憩區 14.73 0.11 -

海濱遊憩區 27.46 0.20 -

旅遊服務中心區 1.03 0.01 0.08

小計 12,496.90 92.49 24.71

旅遊服務中心用地 6.52 0.05 0.48



 

8 

項目 
計畫面積

（ha）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公共設

施用地 

停車場用地 10.37 0.08 0.77

廣場用地 0.01 0.00 0.0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93 0.02 0.22

機關用地 11.93 0.09 0.88

學校用地 13.40 0.10 0.99

學校用地（兼供文教社教使用） 0.81 0.01 0.06

港埠用地 44.66 0.33 3.31

加油站用地 0.55 0.00 0.04

墓地 40.31 0.30 2.99

綠地用地 2.49 0.01 0.18

綠地用地（得供沉砂池使用） 0.01 0.00 0.01
污水處理廠用地（兼垃圾處理

場） 
0.90 0.01 0.07

環保設施用地 8.21 0.06 0.61

核能電廠用地 442.59 3.28 32.83

電路鐵塔用地 0.37 0.00 0.03

公園用地 175.09 1.30 12.99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13 0.00 0.02

河道用地 0.27 0.00 -

鐵路用地 84.68 0.62 6.28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 0.04 0.00 0.01

道路用地 168.64 1.25 12.51

小計 1,014.91 7.51 75.29

都市計畫總面積（1） 13,511.81 100.00 

都市發展用地面積（2） 1,348.14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生態保護區、地質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海域資源保護

區、一般保護區、保護區、水產養殖區、農業區、遊樂區、森林遊憩區、一般遊

憩區、海濱遊憩區、河川區及河道用地之面積。 
3.百分比（1）係指佔計畫總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百

分比。 
資料來源：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書（111 年 11 月）及歷次個案變更書，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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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更計畫位置及環境現況 

一、變更計畫位置 

本計畫範圍位於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

定區計畫之南側區域，約略位於宜蘭縣頭城鎮北關海潮公園西南側距離

約 670 公尺之鐵路西側邊坡，鐵路里程範圍為宜蘭線 K48+661~738 之

鐵路路段，長度約為 77 公尺。有關本計畫邊坡改善路段範圍位置，詳

見圖 2 及圖 3。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變更範圍座落於宜蘭縣頭城鎮北關段 829-1 與部分 856 地號

等 2 筆土地，面積約為 2,138.41 平方公尺。變更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

分區為景觀保護區，依宜蘭縣政府 114 年 12 月 8 日府農務字第

1140206313 號書函同意變更，該書函並經函送交通部，交通部復據以同

意本案用地變更，詳附錄三。有關計畫範圍之土地相關資料，詳表 2 及

附錄四。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詳圖 4。 

表 2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變更後使用

分區 
土地使

用情況

謄本面積

㎡ 
使用面積 

㎡ 
所有

權人 
管理 
機關 

1 宜蘭縣

頭城鎮

北關段 

829-1 景觀保護區 
 

鐵路 
用地 

全部 
使用 

1,258.42 1,258.42 
中華

民國 
國有財

產署 

2 856 景觀保護區 
部分 
使用 

5,779.62 879.99 
私人

土地 
 

總計       2,1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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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位置示意圖（一）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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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位置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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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計畫範圍地籍圖與權屬分布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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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更計畫範圍環境現況 

（一）環境敏感地區分析 

經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分析顯示，本計畫範圍位於一級海岸

保護區及山坡地等環境敏感地區內。惟本計畫並非屬開發利用行為，

而係因應潛在落石風險，為避免災害發生及確保公共安全所進行之

邊坡防護整治工程，屬災害防治之必要措施，故不致影響環境敏感地

區之管制目的，亦不受相關管理限制，詳圖 5。 

圖 5 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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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現況 

本計畫範圍位於宜蘭線 K48+661~738 之鐵路西北側上邊坡，為

一順向東南之自然陡坡地形，坡向由西北往東南傾斜，坡腳上方坡度

達 45%至 100%。現況地表多為裸露厚層砂岩，節理清晰且結構破碎，

岩體穩定性差，易產生塊體剝落或滑動現象，對下方鐵路行車安全構

成潛在威脅。 

計畫範圍東南側緊鄰臺鐵宜蘭線路段，再向東側為台 2 線北部

濱海公路，該處地勢由山坡銜接至鐵路與道路，呈現複合式交通動線

地貌，詳圖 6。又因位處東北角及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內近海處，長

期易受強風與豪雨侵襲，氣候與地質條件交互影響邊坡穩定性，增加

災害發生可能性。爰此，本計畫邊坡具整治必要性及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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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環境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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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工程概述 

一、「鐵路行車安全改善計畫」概述 

國營臺灣鐵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臺鐵公司）為建構臺鐵公司達

成便捷之大眾運輸網，又為確保鐵路運輸之安全性與友善性，推動「鐵

路行車安全改善計畫」，本計畫係依國營臺灣鐵路股份有限公司「20 年

臺鐵中長程建設及營運策略報告書」所建議之行動計畫，針對都市發展、

社會經濟及自然環境之變遷，考量期程及急迫性所提出 104‐109 年（111

年行政院同意展延至 113 年止）優先推動之工作，並藉以就其現有基礎

建設，因應社會成長與環境變遷，加強安全防護與防災措施，以期提升

綠色運具運輸效能。預計達成以下之計畫目標與效益： 

（一）計畫主要目標 

1.提升鐵路營運安全，減少列車運行之突發事故。 

2.配合水患治理計畫，更新及改善臺鐵橋梁設備。 

3.面對極端氣候之威脅，及早設置因應措施及預警設備。 

4.搭配臺鐵長期計畫，逐步提升臺鐵運量，響應節能減碳政策。 

5.善盡社會責任，滿足旅客、員工、政府之期望。 

（二）計畫預期效益 

1.提升鐵路行車安全，減少意外事故發生機率。 

2.減少因設備故障造成列車誤點情形。 

3.提升服務品質，增加旅客滿意度。 

二、宜蘭線 K48+661~738 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 

（一）現有邊坡安全性說明 

本計畫為延續「鐵路行車安全改善計畫」之計畫精神，並配合 110

年 7 月 21 日交通部視察「東線列車降速運轉 20 地點」之指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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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線 K48+700 處上邊坡大樹北側裸露厚砂岩之節理明顯不連續，

有石塊易掉落之疑慮，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急需設置邊坡保護工

程，設置防落石網，以維護鐵路行車安全。  

（二）計畫時程與經費 

本計畫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預計 116 年完成，計畫總經費約

2,060 萬元。 

（三）變更範圍內工程設施 

為維護邊坡穩定，確保鐵路行車安全，本計畫邊坡改善工程設施

主要包含：防落石網、岩栓及防落石柵等項目。全區設施配置示意圖

詳圖 7 及圖 8。 

 

圖 7  擋土設施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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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全區設施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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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變更理由及內容 

一、變更理由 

（一）提升本路段鐵路行車安全性 

本路段經交通部視察邊坡安全性，邊坡上有裸露厚砂岩節理，結

構明顯不連續，且地形為東向順向坡，坡腳上方坡度達 45%至 100%，

具有高落石與滑動風險。此外，臺鐵宜蘭線位處多雨區域，為避免重

大災害之發生，亟須改善邊坡安全性。藉由本計畫邊坡防護網固定工

程，將有效提升本路段鐵路行車之安全性。  

（二）提升行車效率並強化服務品質 

由於本路段邊坡安全性不足，列車需減速行駛，導致行車運能下

降，進而提高列車延誤發生率，影響北部通往宜花東地區列車之時效

性。透過本計畫推動，可提升行車效率，減少延誤情形，強化大眾運

輸服務品質。 

（三）因應極端氣候並控管地質風險 

隨著氣候變遷加劇，極端降雨發生頻率提高，對臺鐵宜蘭線沿線

邊坡構成日益嚴重的威脅。根據過往紀錄，109 年 11 月 30 日瑞芳－

猴硐路段因連續豪雨造成邊坡滑動，迫使宜蘭縣正線中斷，僅能單線

運轉長達兩個月；113 年 9 月 22 日，猴硐－三貂嶺間亦因短時強降

雨引發落石，影響正常行車。本計畫變更範圍距離海岸線小於 100 公

尺，綜合地理位置、地層地質條件及災害潛勢評估，顯示本路段已有

高度風險，應及早介入處理，以確保公共運輸安全，避免災害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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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更內容 

有關本計畫之變更內容明細詳見表 3；變更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

對照詳表 4；變更計畫示意圖詳見圖 9；變更後計畫示意圖詳見圖 10。 

表 3  變更內容明細表 

位 置 
變 更 內 容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公（27）
西側之

景觀保

護區 

景觀保護區 
（0.21 公頃） 

鐵路用地 
（0.21 公頃）

 

一、提升本路段鐵路行車安全性 
      本路段經交通部視察邊坡安全

性，邊坡上有裸露厚砂岩節理，結構

明顯不連續，且地形為東向順向坡，

坡腳上方坡度達 45%至 100%，具有

高落石與滑動風險。此外，臺鐵宜蘭

線位處多雨區域，為避免重大災害之

發生，亟須改善邊坡安全性。藉由本

計畫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將有效提

升本路段鐵路行車之安全性。  
二、提升行車效率並強化服務品質 
     由於本路段邊坡安全性不足，列

車需減速行駛，導致行車運能下降，

進而提高列車延誤發生率，影響北部

通往宜花東地區列車之時效性。透過

本計畫推動，可提升行車效率，減少

延誤情形，強化大眾運輸服務品質。

三、因應極端氣候並控管地質風險 
隨著氣候變遷加劇，極端降雨發

生頻率提高，對臺鐵宜蘭線沿線邊

坡構成日益嚴重的威脅。根據過往

紀錄，109 年 11 月 30 日瑞芳－猴硐

路段因連續豪雨造成邊坡滑動，迫

使宜蘭縣正線中斷，僅能單線運轉

長達兩個月；113 年 9 月 22 日，猴

硐－三貂嶺間亦因短時強降雨引發

落石，影響正常行車。本計畫變更範

圍距離海岸線小於 100 公尺，綜合

地理位置、地層地質條件及災害潛

勢評估，顯示本路段已有高度風險，

應及早介入處理，以確保公共運輸

安全，避免災害擴大。 

宜蘭縣頭

城 鎮 北

關段829-
1 與部分

856 地號

等 2 筆土

地。 

1.本次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2.實際變更範圍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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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變更前後土地使用對照 

項目 
本次檢討

前計畫面

積（ha）

變更增減

面積 
(ha) 

本次檢討
後計畫面
積(ha)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土地使

用分區 

住宅區 

甲種建築區 18.59 18.59 0.14 1.38

乙種建築區 79.68 79.68 0.59 5.91

住宅區 2.23 2.23 0.02 0.17

小計 100.50 100.50 0.75 7.46

別墅區 10.29 10.29 0.08 0.76

商業區 9.72 9.72 0.07 0.72

生態保護區 30.39 30.39 0.22 -

地質保護區 257.57 257.57 1.91 -

景觀保護區 1,147.64 -0.21 1,147.43 8.49 -

海域資源保護區 4,305.96 4,305.96 31.87 -

一般保護區 5,478.02 5,478.02 40.54 -

保護區 8.82 8.82 0.07 -

水產養殖區 28.83 28.83 0.21 -

農業區 563.80 563.80 4.17 -

青年活動中心區 19.48 19.48 0.14 1.44

露營區 30.13 30.13 0.22 2.23

遊樂區 190.21 190.21 1.41 -

旅館區 

甲種旅館區 9.41 9.41 0.07 0.70

乙種旅館區 24.24 24.24 0.18 1.80

丁種旅館區 4.48 4.48 0.03 0.33

小計 38.13 38.13 0.28 2.83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 0.18 0.18 0.00 0.01

宗教保存區 2.17 2.17 0.02 0.16

第一種宗教專用區 1.12 1.12 0.01 0.08

第二種宗教專用區 44.81 44.81 0.33 3.32

第三種宗教專用區 8.95 8.95 0.07 0.66

遊艇港專用區 24.21 24.21 0.18 1.80

海濱浴場區 42.20 42.20 0.31 3.13

河川區 92.59 92.59 0.69 -

加油站專用區 0.58 0.58 0.00 0.04

森林遊憩區 17.38 17.38 0.13 -

一般遊憩區 14.73 14.73 0.11 -

海濱遊憩區 27.46 27.46 0.20 -

旅遊服務中心區 1.03 1.03 0.01 0.07

小計 12,496.90 -0.21 12,496.69 92.49 24.71

旅遊服務中心用地 6.52 6.52 0.05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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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次檢討

前計畫面

積（ha）

變更增減

面積 
(ha) 

本次檢討
後計畫面
積(ha)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公共設

施用地 

停車場用地 10.37 10.37 0.08 0.77

廣場用地 0.01 0.01 0.00 0.0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93 2.93 0.02 0.22

機關用地 11.93 11.93 0.09 0.88

學校用地 13.40 13.40 0.10 0.99

學校用地（兼供文教社

教使用） 
0.81 0.81 0.01 0.06

港埠用地 44.66 44.66 0.33 3.31

加油站用地 0.55 0.55 0.00 0.04

墓地 40.31 40.31 0.30 2.99

綠地用地 2.49 2.49 0.01 0.18

綠地用地（得供沉砂池

使用） 
0.01 0.01 0.00 0.01

污水處理廠用地（兼垃

圾處理場） 
0.90 0.90 0.01 0.07

環保設施用地 8.21 8.21 0.06 0.61

核能電廠用地 442.59 442.59 3.28 32.82

電路鐵塔用地 0.37 0.37 0.00 0.03

公園用地 175.09 175.09 1.30 12.99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0.13 0.13 0.00 0.02

河道用地 0.27 0.27 0.00 -

鐵路用地 84.68 +0.21 84.89 0.62 6.30

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

用） 
0.04 0.04 0.00 0.01

道路用地 168.64 168.64 1.25 12.51

小計 1,014.91 +0.21 1,015.12 7.51 75.29

都市計畫總面積（1） 13,511.81 13,511.81 100.00 

都市發展用地面積（2） 1,348.14 1,348.35  10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生態保護區、地質保護區、景觀保護區、海域資源保護

區、一般保護區、保護區、水產養殖區、農業區、遊樂區、森林遊憩區、一般遊

憩區、海濱遊憩區、河川區及河道用地之面積。 
3.百分比（1）係指佔計畫總面積百分比；百分比（2）係指佔都市發展用地面積百

分比。 
資料來源：變更東北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風景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書（111 年 11 月）及歷次個案變更書，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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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變更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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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更後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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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進度及經費 

本工程係配合交通部視察指示，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亟須設置宜

蘭線 K48+661~738 邊坡防護網固定工程。本計畫範圍涵蓋 2 筆土地，其

中 1 筆為國有財產署之國有土地，另 1 筆為私有土地。私有土地部分以徵

購方式取得，面積約 879.99 平方公尺；國有財產署土地於都市計畫變更

後，依國營臺灣鐵路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例第 9 條第 2 項，及政府提供國

營臺灣鐵路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所需資產使用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由

國有財產署無償提供使用，面積約 1,258.42 平方公尺。土地現況無地上物

與農作物。本計畫初估土地徵購費用約為 60 萬元，工程費約為 2,000 萬

元，預估計畫總經費約 2,060 萬元，預計 116 年完成。本計畫預估實施進

度及經費如表 5 所示。 

表 5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公

共

設

施

種

類 

權屬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  （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期限 

經費

來源
徵

購 

公

地 
撥

用 

獎

勵 
投

資 

其他  
土地價購

及地上物

補償 

工程

費 
其

他
合計 

鐵

路

用

地 

私有 0.0880     60 

2,000 – 2,060 

國營

臺灣

鐵路

股份

有限

公司 

民國 
116
年  

國營

臺灣

鐵路

股份

有限

公司

年度

預算

公有 0.1258   


（依國營臺灣

鐵路股份有限

公司設置條例

第 9 條第 2 項及

政府提供國營

臺灣鐵路股份

有限公司營業

所需資產使用

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無償提供取

得） 

– 

註：1.工程費包含防落石網、防落石柵及坡面穩定工程及排水設施及其它費用等。 
    2.實際變更範圍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3.表列之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狀況酌予調整。 
 



 

 

 

 

 

 

 

 

 

 

附錄一、都市計畫個案變更認定函  



 

 



 

 



 

 

 

 

 

 

 

 

 

 

 

附錄二、相關文件影本



 

 



 

 



 

 



 

 

  



 

 

   
 

 

 

 

 

 

 

 

 

 

附錄三、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文件  



 

 



 

 



 

 

 
 

 

 

 

 

 

 

 

 

 

附錄四、變更範圍土地清冊、登記簿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文件  



 

 

 

變更範圍土地清冊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變更後使

用分區 
土地使用

情況 
謄本面積

㎡ 
使用面積

㎡ 
所有權人 管理機關 

1 
宜蘭

縣頭

城鎮

北關

段 

829-1 景觀保護區 

鐵路用地

全部使用 1,258.42 1,258.42 中華民國 國有財產署

2 856 景觀保護區 部分使用 5,779.62 879.99 私人土地 
 

總計    2,138.41   

 
 





 

 



        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地號全部）

         頭城鎮北關段 0856-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15年01月19日09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盛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XBGBUU557H39，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宜蘭地政事務所  主  任    徐志郎       
    宜蘭電謄字第008617號
    資料管轄機關：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

  ***************  土地標示部  ****************

    登記日期：民國089年11月07日                      登記原因：地籍圖重測
    面    積：****5,779.62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民國115年01月    公告土地現值：******190元／平方公尺
    地上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項：重測前：梗枋段梗枋小段０１７７－０００３地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印地上建物建號，詳細地上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土地所有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4
    登記日期：民國095年05月03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94年12月11日
      所有權人：吳＊＊                                                              
      統一編號：G200*****2                          

    權利範圍：*********3分之1*********  
    權狀字號：095宜地字第008788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94年12月     ******31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3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2）登記次序：0006
    登記日期：民國097年01月22日                          登記原因：贈與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097年01月15日
      所有權人：吳＊＊                                                              
      統一編號：G121*****8                          

    權利範圍：*********9分之1*********  
    權狀字號：097宜地字第002177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75年02月     *******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9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3）登記次序：0010
    登記日期：民國100年01月31日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0年01月26日
      所有權人：陳＊＊                                                              
      統一編號：G120*****2                          

    權利範圍：*********9分之1*********  
    權狀字號：100宜地字第002639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075年02月     *******4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9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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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城鎮北關段 0856-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15年01月19日09時00分                                頁次：2

    （0004）登記次序：0011
    登記日期：民國105年05月20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5年01月13日
      所有權人：吳＊＊                                                              
      統一編號：G120*****9                          

    權利範圍：*****11556分之900*******  
    權狀字號：105宜地字第012374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5年01月     ******6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11556分之900*******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5）登記次序：0013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08月03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10年03月13日
      所有權人：吳＊＊                                                              
      統一編號：G120*****7                          

    權利範圍：******5778分之1026******  
    權狀字號：110宜地字第019903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10年03月     ******1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5778分之1026******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6）登記次序：0014
    登記日期：民國111年04月27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8年08月13日
      所有權人：林＊＊                                                              
      統一編號：G120*****5                          

    權利範圍：********36分之1*********  
    權狀字號：111宜地字第010683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8年08月     ******1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36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7）登記次序：0015
    登記日期：民國111年04月27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8年08月13日
      所有權人：林＊＊                                                              
      統一編號：G220*****8                          

    權利範圍：********36分之1*********  
    權狀字號：111宜地字第010684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8年08月     ******1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36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8）登記次序：0016
    登記日期：民國111年04月27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8年08月13日
      所有權人：林＊＊                                                              
      統一編號：G220*****7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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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城鎮北關段 0856-0000地號

    列印時間：民國115年01月19日09時00分                                頁次：3

    權利範圍：********36分之1*********  
    權狀字號：111宜地字第010685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8年08月     ******1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36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09）登記次序：0017
    登記日期：民國111年04月27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8年08月13日
      所有權人：張＊＊                                                              
      統一編號：F229*****0                          

    權利範圍：********72分之1*********  
    權狀字號：111宜地字第010686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8年08月     ******1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72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10）登記次序：0018
    登記日期：民國111年04月27日                          登記原因：分割繼承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08年08月13日
      所有權人：張＊＊                                                              
      統一編號：G222*****3                          

    權利範圍：********72分之1*********  
    權狀字號：111宜地字第010687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08年08月     ******18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72分之1*********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0011）登記次序：0019
    登記日期：民國111年05月19日                          登記原因：贈與
    原因發生日期：民國111年04月12日
      所有權人：吳＊＊                                                              
      統一編號：G120*****0                          

    權利範圍：*****11556分之900*******  
    權狀字號：111宜地字第013603號
    當期申報地價：115年01月*******18.4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11年04月     ******6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 *****11556分之900*******
    其他登記事項：（空白）
                                      〈 本謄本列印完畢 〉
    ※注意：一、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一密文檔與地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有同等效用。
            二、若經列印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上網至   https://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上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地政電子謄本第一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三、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四、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於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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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公聽會相關資料 



 

 



 

 



 

 

 
 



 

 

 



 

 

 
 



 

 

 



 

 

 
 

 
 

第一次公聽會照片 



 

 

 



 

 

 



 

 

 



 

 

 



 

 

 



 

 

 



 

 

 
 

 
 

第二次公聽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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